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發表期刊論文審查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學號
	
	E-mail
	

	姓名
	中文
	
	指導教授
	

	
	英文
※發表期刊論文時
所使用之英文姓名
	
	共同指導教授
	


二、發表期刊論文資料
	編號
	所有作者
	作者
排序
	期刊名稱
	年度
	索引
	論文全名
	符合規定※此欄由審查委員勾選

	
	
	
	
	
	
	
	召集人
	委員1
	委員2

	1
	
	
	
	
	□ SCI

□ SSCI
□ EI
□ TSSCI

(第一級或第二級)

□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2
	
	
	
	
	□ SCI

□ SSCI
□ EI
□ TSSCI

(第一級或第二級)

□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3
	
	
	
	
	□ SCI

□ SSCI
□ EI
□ TSSCI

(第一級或第二級)

□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4
	
	
	
	
	□ SCI

□ SSCI
□ EI
□ TSSCI

(第一級或第二級)

□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5
	
	
	
	
	□ SCI

□ SSCI
□ EI
□ TSSCI

(第一級或第二級)

□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發表期刊論文審查說明：
1. 依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第十條辦理。
博士班研究生於取得博士學位前，必須發表（或被接受）至少二篇以上（含）之論文，其中至少一篇為第一作者（不計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

(一)
「應用物理組」：二篇論文必須發表在SCI(E)或EI的期刊上。
(二)
「物理教育組」：二篇論文必須發表具審查制度的期刊上，其中有一篇發表在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SSCI
或SCI(E)期刊之教育類論文。
(三)
更換指導教授時，先前於原指導教授指導下所發表（或被接受）之論文得計入畢業所需之論文發表篇數（二篇），惟應取得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之同意。
(四)
由系主任召集至少三名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所發表之期刊論文。
2. 《發表期刊論文審查表》以及待審期刊論文電子檔（請依編號排序）一併E-mail至cmaruko33@cc.ncue.edu.tw。
3.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經本系審查委員審議認定：　□通過　　□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召集人)、　　　　　　(委員1)、　　　　　　(委員2)

